
            

國立政治大學校外實習機構評估表 

【建議版】 

實習承辦單位：              

◎實習機構概況 

機構名稱          
 機構統編 

或證明字號 
 

機構所在國家 
□國內 

□海外  國名            
機構地址  

負責人  聯絡人 （職稱） 

聯絡方式 
電話： 

Email： 
實習內容:  

◎法定項目[依教育部規範] 
[說明]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6條之2規定，實習合作機構應符合下列檢核項目：  
一、經依法設立或登記 

二、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 

三、最近二年實習場所無發生重大職業災害。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 

四、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七十八條或第八十條規定處罰、第七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處罰逾二次、同一規定，依第七十九條第

一項處罰逾三次。 

五、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、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，積欠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、勞工退休金或滯納金，經

限期繳納，屆期未繳納。 

六、最近二年無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有關性別岐視、性騷擾或就業服務法有關就業歧視之規定，經予處罰。 

 七、非從事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。 
1. 教育部「實習機構查詢系統」網址: https://iss.yuntech.edu.tw/user/login，查詢帳號密碼請洽學務處職涯中心

申請，並請檢附教育部「實習機構查詢系統」查詢結果畫面資料。查核結果違規狀態顯示紅燈之機構，請勾選不通過
選項。 

2. 經濟部商業司「公司及商業登記查詢系統」網址: https://findbiz.nat.gov.tw，輸入合作機構名稱或統一編號，查
詢登記營業項目，項目代碼為782000、783000等，請勾選不通過選項。 

評估人員 

查詢日期 

 

年 月   日 
是否符合上述規定 

查核結果 
□通過          □不通過 

◎實習評估(實地評估)（極佳：5、佳：4、可：3、不佳：2、極不佳：1） 
實習條件&內容：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6條 
[說明]：可依需求調整，應著重評估工作內容是否符合系所專業核心能力、實習權益保障、實習安全等評估項目 
1.本實習機構對於本實習具有積極正向

的合作理念。 
□5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 □1 

2.所提供實習項目與欲培養之專業核心

就業力、生涯規劃等相符。 
□5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 □1 

3.本實習機構提供安全、衛生，不影響

身心健康的工作環境。 
□5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 □1 

4.校外實習機構安排實習學生職前教育

訓練說明(例如：說明實習機構環境安

全等措施) 

          □5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 □1 

5.本實習機構提供的設備與指導等學習

資源符合學生需求。 
□5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 □1 

6.本實習機構指派給實習生的工作負荷

適當。 
（負荷適合）□5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□1（負荷太重） 

7.本實習所需要的工作時間或勞動需求

適當。 

 

□5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 □1 

◎專業評估項目[可依實習計畫所需自行增加] 

115.2.26版 

https://iss.yuntech.edu.tw/user/login
https://findbiz.nat.gov.tw/


           □5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 □1 

           □5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 □1 

◎總平均分數:______ 

首次評估建檔      □推薦實習             □不推薦實習 
非首次進行評估  □建議繼續合作           □不建議繼續合作 

人員簽名: _____________         實地評估日期: _____________ 

單位/系所主管結論簽名:___________     日期: _____________   

註: 

一、依《國立政治大學學生實習辦法》規定:實習承辦單位實施校外實習課程時，應依下列規定針對 

    校外實習機構進行評估，並派員至實習機構現場評估後做成紀錄。 

二、教育部表示，實習機構評估以「每次開設實習課程」為單位，均須重新辦理評估。 

三、法定項目請至教育部實習系統查詢並依規定辦理;實地訪視由實習承辦單位或所屬實習委員會指   

    派人員辦理，訪視紀錄應經訪視人員簽名後，送請單位一級主管或系所主管簽名，留存備查， 

四、如屬推薦實習或建議繼續合作之案件，於提送實習合作合約簽辦時，請併同將「校外實習機構評 

    估表」上傳至政大職涯平台「實習專區」，以利彙整後提送校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核備。 

 

 

 

 


